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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四届十四次董事会（通讯方式）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

责任。

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四届十四次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

参加表决董事

７

人，实参加表决董事

７

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拟续聘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审计费用为

５５

万元。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贷款计划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经营层

２０１２

年在

１３

亿元（不含子公司）的额度内，根据公司生产经营管理过程中对资金的实际需求，

有计划地开展公司与银行之间的逐笔贷款业务。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为子公司预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

、为非关联方阿拉尔新农棉浆有限责任公司、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阿拉尔三五九化工有限公司、阿克苏三五九

建材有限公司预提供担保。

内容详见《对子公司预提供担保的公告》。

２

、为关联方阿克苏新农乳业有限责任公司、新疆阿拉尔新农甘草产业有限责任公司预提供担保。

内容详见《为子公司预提供担保的关联交易公告》。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五、《修订公司董事会秘书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六、《修订公司内幕知情人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七、《关于棉花委托代销的议案》；

内容详见《关于棉花委托代销的关联交易公告》。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八、《关于与农一师供销公司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内容详见《关于与农一师供销公司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公告》。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九、《关于与农一师电力公司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内容详见《关于与农一师电力公司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公告》。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变更财务总监的议案》

公司财务总监韩新平先生由于工作变动，向董事会提出辞呈，辞职后将不担任公司其他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总经理楚建江先生的提名，聘任李颖翠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至四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一、《关于退出金胡杨光电公司的议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召开的四届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太阳能光伏电池项目的议案》，同意与山东舜亦

新能源有限公司、 农一师一团共同出资设立阿拉尔三五九光电有限公司为太阳能光伏电池产业实施主体， 注册资本

６００００

万元，本公司出资

１８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３０％

。

新疆金胡杨光电有限公司（实际工商登记名称）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取得了阿拉尔工商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实收资本

３

亿元。 由于新疆金胡杨光电有限公司拟建项目至今未得到相关部门的审批，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本公司拟退出新疆金

胡杨光电有限公司，退出金额为本公司已投资的

９０００

万元。 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二、《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内容详见《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９日

附：李颖翠简历

李颖翠，女，

１９６２

年

５

月生，籍贯河南，大专学历，高级会计师职称，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至今任农一师供销合作有限责任公司财

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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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上午

１１

点

３０

分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办公楼二十楼会议室

●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方式

●

不提供网络投票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经公司四届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决议，股东大会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上午

１１

点

３０

分召开，会议召开地点是公司二

十楼会议室，会议以现场方式召开。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贷款计划的议案》；

３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为子公司预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

）、为非关联方阿拉尔新农棉浆有限责任公司、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阿拉尔三五九化工有限公司、阿克苏三五

九建材有限公司预提供担保。

（

２

）为关联方阿克苏新农乳业有限责任公司、新疆阿拉尔新农甘草产业有限责任公司预提供担保。

４

、《关于棉花委托代销的议案》；

５

、《关于与农一师供销公司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６

、《关于与农一师电力公司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７

、《为阿拉尔新农棉浆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四届十二次董事会通过）

８

、《为阿拉尔新农棉浆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四届十三次董事会通过）

以上内容详见：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四届十二次董事会决

议公告》。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四届十三次董事会决

议公告》。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四届十四次董事会决议

公告》。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劵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２

、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 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

四、参会方法

１

、请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１０

：

００－１９

：

３０

到本公司证券部办理出席会议资格登记手续，或以传真与

信函方式登记（以抵达公司证券部办公室时间为准）。

２

、 法人股东凭单位证明、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营业执照复印件登记及

出席人身份证。

３

、 个人股东凭股票帐户卡及个人身份证登记，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

授权委托书及被委托人股票帐户卡登记。

五、其他事项

１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委托代理人交通及住宿费用自理；

２

、会务联系人：张春疆 刘斌

３

、联系电话：

０９９７

—

２１３４０１８ ０９９７－２１２５４９９

４

、传 真：

０９９７

—

２１２５２３８

５

、公司地址：新疆阿克苏市南大街

２

号新农大厦

１９

楼

６

、邮政编码：

８４３０００

附件：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样式

特此公告。

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９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全权代表本人（本单位）行使表决权，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在相应的意见栏内划“

√

”）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２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贷款计划的议案

》

３

《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为子公司预提供担保的议案

》

（

１

）

为非关联方阿拉尔新农棉浆有限责任公司

、

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

、

阿拉尔三五

九化工有限公司

、

阿克苏三五九建材有限公司预提供担保

。

（

２

）

为关联方阿克苏新农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

新疆阿拉尔新农甘草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预提供担保

。

４

《

关于棉花委托代销的议案

》

５

《

关于与农一师供销公司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

６

《

关于与农一师电力公司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

７

《

为阿拉尔新农棉浆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四届十二次董事会通过

）

８

《

为阿拉尔新农棉浆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四届十三次董事会通过

）

若委托人对上述表决事项未做具体指示，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个人股东须签名、法人股东须法人代表签字并加盖法人公章）：

委托人上海证券帐户卡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注册登记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本委托书有效期限：自委托日起至本次会议结束止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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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为子公司预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阿拉尔新农棉浆有限责任公司、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阿克苏新农乳业有限责任公司、新疆阿拉

尔新农甘草产业有限责任公司、阿拉尔三五九化工有限公司、阿克苏三五九建材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人民币

８６０００

万元

●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

上述担保有待银行审批，尚未签订担保合同

●

目前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４８８５０

万元（不含本次担保额度）

●

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应参加表决董事

７

人，实际参加表决

７

人，董事会通过《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为子公司预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本公司年度经营目标和各子公司资金需求计划，

２０１２

年在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内本公司为子公司预提供担保，具

体情况如下：

被担保人 持股比例 计划担保金额 备 注

阿拉尔新农棉浆有限责任公司

５５％ １１０００

万元 按持股比例担保

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

４５％ １３０００

万元 按持股比例担保

阿克苏新农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８５％ ７０００

万元 全额担保

阿拉尔新农甘草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５１．１６％ １００００

万元 全额担保

阿拉尔三五九化工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３００００

万元 全额担保

阿克苏三五九建材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１５０００

万元 全额担保

合 计

８６０００

万元

各子公司依据资金需求向银行提出申请，并与本公司协商后办理担保手续。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阿拉尔新农棉浆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阿拉尔玉阿新公路

４４

公里处，西支渠以西

法定代表人：罗兵

注册资本：

１．２

亿元

经营范围：棉浆粕生产、加工、销售；农副产品的收购、加工、销售；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阿拉尔新农棉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农棉浆”）注册资本为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本公司出资

６

，

６００

万元人民

币，占新农棉浆注册资本的

５５％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５

，

４００

万元人民币，占新农棉浆注册资本的

４５％

。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新农棉浆总资产

７４３

，

１９４

，

０４４．７２

元，负债总额

５７８

，

９２５

，

６６１．０６

元，净资产

１６４

，

２６８

，

３８３．６６

元，资

产负债率

７７．９０％

。

２

、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

住 所：新疆阿拉尔玉阿新公路

４４

公里处西支渠以西

法定代表人：齐建新

注册资本：

４．６８

亿元

经营范围：粘胶纤维的生产、销售

新疆海龙化纤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疆海龙”）注册资本为

４６

，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２５

，

７４０

万元人民币，占新疆海龙注册资本的

５５％

，本公司出资

２１

，

０６０

万元人民币，占新疆海龙注册资本的

４５％

。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新疆海龙总资产

１

，

４７７

，

１０２

，

８８５．１８

元， 负债总额

１

，

０４６

，

５６４

，

５０３．８３

元， 资产负债率

７０．８５％

，净资产

４３０

，

５３８

，

３８１．３５

元。

３

、阿克苏新农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温宿县沙河镇

法定代表人：谷文

注册资本：

１．２

亿元

经营范围：鲜牛乳收购及销售；牛乳制品加工、销售；种畜经营；纯净水生产及销售。

阿克苏新农乳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农乳业”）注册资本为

１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其中本公司出资

１０２００

万元人

民币，占新农乳业注册资本的

８５％

；农一师五团出资

１８００

万元，占新农乳业注册资本的

１５％

。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新农乳业总资产

１９６

，

７６１

，

７１９．３０

元，负债总额

１７９

，

９０８

，

６６９．６５

元，净资产

１６

，

８５３

，

０４９．６５

元，资

产负债率

９１．４３％

。

４

、新疆阿拉尔新农甘草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阿拉尔新开岭镇

法定代表人：卢世林

注册资本：

２１５０

万元

经营范围：甘草产品研发、甘草种植、加工、收购、销售进出口经营。

新疆阿拉尔新农甘草产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农甘草”）注册资本为

２

，

１５０

万元人民币，其中本公司出资

１

，

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占新农甘草注册资本的

５１．１６％

；农一师三团出资

４５０

万元，占新农甘草注册资本的

２０．９３％

；农一师十六团

出资

６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７．９１％

。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新农甘草总资产

１０１

，

７８８

，

０２５．３３

元，负债总额

５３

，

７８０

，

５８９．８３

元，净资产

４７

，

１０７

，

４３５．５０

元，资产

负债率

５３．７２％

。

５

、阿拉尔三五九化工有限公司

住 所：阿拉尔市

２

号工业园区纬五路西

１３５９

号

法定代表人：夏晓楣

注册资本：

７８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电石的生产及销售，电石尾气、电石渣的生产及销售。

阿拉尔三五九化工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尚在建设期。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总资产

１７６

，

３１７

，

８１０．６６

元，负

债总额

９８

，

３１７

，

８１０．６６

元，净资产

７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资产负债率

５５．７６％

。

６

、阿克苏三五九建材有限公司

住 所：阿克苏经济技术开发区纬十路北侧

法定代表人：岳伟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建筑材料生产及销售。

阿拉尔三五九化工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阿拉尔三五九化工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尚在建设期。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总资产

３７

，

２５２

，

０８６．４３

元，负债总额

１７

，

２５２

，

０８６．４３

元，净资产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资产负债率

４６．３１％

。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各子公司借款是生产经营所需，符合公司发展的要求，同意为其提供担保。

四、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人民币

４８８５０

万元（不含本次担保额度），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４９．２２％

。 目前公司无逾期担保。

五、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

、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３

、被担保人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９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５９

股票简称：新农开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２

号

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为子公司预提供担保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为控股子公司借款提供全额担保

●

本次关联交易无关联董事表决

●

交易完成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无影响

●

本次交易还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被担保人名称：阿拉尔新农甘草产业有限责任公司、阿克苏新农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人民币

１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

目前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额度为：

４８８５０

万元（不包含本次担保额度），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７

人，实际参加表决

７

人，董事会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为子公司预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十六团

法定代表人：孙玉良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４５７９．５０

万元

注册地：阿拉尔新开岭镇

主营业务：农业、林业、动物饲养、废旧聚乙烯回收加工、房屋租赁、食品加工。

与本企业关系：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八款第五条，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十六团

为本公司关联法人，持有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阿拉尔新农甘草产业有限责任

２７．９１％

股权。

２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三团

法定代表人：吴宪文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６２３２．９８

万元

注册地：阿瓦提县喀拉库勒

主营业务：粮食作物、棉花、蔬菜、农作物、粮食批发零售、农业机械修理、动物饲养、淡水鱼类养殖。

与本企业关系：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八款第五条，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三团为

本公司关联法人，持有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阿拉尔新农甘草产业有限责任

２０．９３％

股权。

３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五团

法定代表人：马金武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６８８９

万元

注册地：温宿县水河镇

主营业务：棉花、水稻、小麦、酒花、瓜果种植；牲畜饲养；农副产品加工。

与本企业关系：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八款第五条，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五团为

本公司关联法人，持有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阿克苏新农乳业有限责任

１５％

股权。

三、对外担保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１

、阿克苏新农乳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农乳业”）

住 所：温宿县沙河镇

法定代表人：谷文

注册资本：

１．２

亿元

经营范围：鲜牛乳收购及销售；牛乳制品加工、销售；种畜经营；纯净水生产及销售。

新农乳业注册资本为

１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其中本公司出资

１０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占新农乳业注册资本的

８５％

；农一师五

团出资

１８００

万元，占新农乳业注册资本的

１５％

。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新农乳业总资产

１９６

，

７６１

，

７１９．３０

元，负债总额

１７９

，

９０８

，

６６９．６５

元，净资产

１６

，

８５３

，

０４９．６５

元，资

产负债率

９１．４３％

。

２

、新疆阿拉尔新农甘草产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农甘草”）

住 所：阿拉尔新开岭镇

法定代表人：卢世林

注册资本：

２１５０

万元

经营范围：甘草产品研发、甘草种植、加工、收购、销售进出口经营。

新农甘草注册资本为

２

，

１５０

万元人民币，其中本公司出资

１

，

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占新农甘草注册资本的

５１．１６％

；农一师

三团出资

４５０

万元，占新农甘草注册资本的

２０．９３％

；农一师十六团出资

６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７．９１％

。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新农甘草总资产

１０１

，

７８８

，

０２５．３３

元，负债总额

５３

，

７８０

，

５８９．８３

元，净资产

４７

，

１０７

，

４３５．５０

元，资产

负债率

５３．７２％

。

3

、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为控股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是生产经营所需，符合子公司经营发展的要求，同意为其提供全额

担保。

4

、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协议正式签署后，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人民币

４８８５０

万元（包含本次担保额度），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

４９．２２％

，无逾期担保事项。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新农乳业、新农甘草此次借款为补充流动资金，为了保证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本公司提供全额担保。

五、独立董事意见及审计委员会意见

独立董事意见：

１

、控股子公司借款是生产经营所需，公司提供全额担保，风险是可控的。

２

、同意此议案提交四届十四次董事会审议。

３

、审查了董事会的召开程序、必备文件以及文件资料的充分性，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董事会资料准确、充分。

审计委员会意见：

１

、被担保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次借款是生产经营所需，同意为其提供全额担保。

２

、本公司应密切监控借款资金运行，降低因全额担保给本公司带来的风险。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及审计委员会意见；

３

、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４

、被担保人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９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５９

证券简称：新农开发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３

号

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棉花委托代销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

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公司召开的四届十四次董事会于通过了《关于棉花委托代销的议案》，将公司棉花委托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农一师棉麻公司代销。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公司名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棉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玉武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７５３

万元

经济性质或类型：国有企业

注册地：阿克苏市民主路

８－２

号

主营业务：主营棉花、棉纱、麻制品、棉花加工设备及零配件、农副产品购销。

与本企业关系：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依据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在市场价格基础上经双方协商确定，原则上不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价格。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产品通过控股股东及其下属单位进行统一销售，可以稳定本区的棉花销售市场，形成集团销

售优势，增强公司棉花产品市场竞争力，获得更大效益。

２

、关联交易没有对上市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意见及审计委员会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委托农一师棉麻公司销售棉花，能充分利用农一师棉麻公司的销售渠道，形成销售集团，确保棉花销

售价格的稳定，增强双方在棉花产品市场的竞争力，交易定价是符合市场原则，交易事项是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最大

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审计委员会认为：交易价格为市场价格，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棉花委托代销协议基本条款

甲方：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棉麻公司

第一条 委托代销形式

１．

为充分发挥乙方皮棉销售的主渠道作用，甲方将下属阿拉尔农场、南口农场、幸福城农场三个分公司生产的皮棉

委托乙方代为销售，乙方必须以不低于甲方向乙方交付皮棉当日的市场价格销售。

２．

乙方可以通过自己的销售渠道为甲方联系皮棉购买客户，撮合甲方与客户成交，成交价必须高于乙方代销售甲方

产品的价格。

３．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第三方报价高于乙方销售甲方产品的价格，甲方也可以通过自寻渠道将皮棉自行销

售给第三方。

第二条 品种、等级、质量及包装

１．

甲方委托乙方代销的皮棉品种包括细绒棉、中绒棉、长绒棉，其等级和质量，按国家标准执行。

２．

皮棉的包装及运输按乙方有关皮棉包装及运输的要求规定办理。

第三条 交货方式

乙方应提前一天向甲方发出调运通知单，乙方应自行到甲方农场加工厂提货。

第四条 皮棉的验收地点

以甲方指定地点为验收地点。

第五条 检验办法

１．

按照验货规定的时间与地点，取样验收。

２．

乙方必须在甲方通知乙方进行检验起三日内完成检验工作。

３．

验收标准按国家有关皮棉检验标准执行。

４．

甲方委托乙方代销的皮棉，统一由乙方按国家标准检验并出具检验证书。

５．

在验收中对产品质量发生争议，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的规定，交质量监督检验机构裁决。

６．

甲方应向乙方支付皮棉发生的检验费。

第六条 乙方因代销甲方皮棉收取费用的计算标准

销售费、皮棉检验费、代销费用：不高于乙方代销任何第三方的收费标准。

第七条 甲方的违约责任

１．

甲方在交售皮棉中掺杂使假、以次充好的，乙方有权拒收，同时交由甲方自行处理。 甲方交售的皮棉产品如有污染

或疾病的，乙方有权拒收，并可与甲方协商后按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２．

甲方的包装不符合规定，发货前需返修或重新包装的，应负责返修或重新包装，并承担因此而支付的费用。

３．

甲方未按乙方通知的时间、地点交货的，甲方应负逾期交货的违约责任，并承担乙方因此而支付的实际费用。

４．

甲方在接到乙方验收产品提出的书面异议后，应在

１５

天内做出处理，如甲方未按时处理，可视为默认。

第八条 乙方的违约责任

１．

乙方在收到甲方交付的皮棉后，应立即确定数量、质量、包装等方面是否符合销售要求并出具证明。 如确认符合要

求，乙方应承担代销中与购货方的全部责任。乙方在代销中发生退货的，应偿付甲方退货部分货款总值

２５％

的违约金。因

此造成甲方损失的，还应根据实际情况赔偿其损失。

２．

乙方无故拒收送甲方交付的皮棉，应向甲方偿付被拒收货款总值

２５％

的违约金，并承担因此而造成的损失和费用。

３．

乙方如向甲方预付定金的，在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预购合同时，无权收回未履行部分的预付定金。

４．

乙方在甲方规定的验收期限内，未进行验收或验收后未在

３

日内提出书面异议，视为默认。 对于提出质量异议或因

其他原因拒收的，乙方应交由甲方自行处理。

第九条 协议有效期限：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度。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四届十四次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及审计委员会意见。

特此公告。

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９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５９

证券简称：新农开发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４

号

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与农一师供销公司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与新疆农一师供销合作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农资采购及农产品销售协议

●

交易完成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无影响

●

本次交易还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与关联

人签订的日常关联交易协议期限超过三年的，应当每三年重新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和披露义务。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７

人，实际参加表决

７

人，董事会通过了《关于与农一师供销公司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

案》。 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新疆农一师供销合作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术建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９６０７

万元

经济性质或类型：国有企业

注册地：阿克苏市

主营业务：农副产品、农药化肥、日化产品、农用薄膜、废旧物资回收、报废汽车回收、金属材料、农用机械配件、煤碳、

五金交电、润滑油、棉油加工机械、摩托车、吊车服务、汽车运输、各类商品和技术进出口等。

与本企业关系：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三、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甲方）

乙方： 新疆农一师供销合作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乙方）

第一条 协议标的及质量标准

１．１

乙方向甲方销售的农资，包括但不限于： 化肥、农药、种子

１．２

甲方向乙方销售的农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农副产品

第二条 农资的购货方式

２．１

甲方根据其生产需要，按 （年或季度）向乙方提出购货计划，该购货计划包括但不限于农资、规格、数量和具体交

货时间。 乙方应在收到购货计划后 根据协议向甲方提供有关农资；

２．２

在同等的销售条件下，乙方承诺优先向甲方供货。

第三条 农资及农产品的价格：

在同等的条件下，乙方销售给甲方的农资，不应高于向第三方销售上述产品的价格；乙方收购甲方生产的协议产品

的价格，不应低于向第三方收购上述产品的价格。

第四条 交货方式、地点及时间：

由双方根据具体交易协商确定。

第五条 付款方式：

由双方根据具体交易协商确定。

第六条 甲、乙方的承诺

６．１

甲方保证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标准，将协议产品销售给乙方。

６．２

乙方保证按照甲方提出的购货计划，按时保质地向甲方提供农资。

第七条 违约责任

７．１

如任何一方违约，守约方可以给予违约方一定的合理期限要求违约方予以纠正，若违约方在该期限内未纠正其

违约行为，守约方有权终止协议，并有权要求违约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数额为协议总价款的

２０％

。

７．２

除水灾、火灾、台风、地震、战争、罢工等不可预见和不可避免的不可抗力事件等所造成的损失外，双方均应负责

赔偿由于各自的违约而给对方造成的损失。

第八条 协议有效期限：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１

、为了稳定公司下属三个农场农资采购及农副产品销售渠道，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增强公司棉花产品市场竞争力，

获得更大效益。

２

、上述协议的定价以市场为依据，关联采购价格不高于第三方销售价格，关联销售价格不低于第三方价格，交易双

方遵循了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未损害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公司的持续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及审计委员会意见

独立董事意见：

１

、本关联交易事项的审批程序是合法的，经公司四届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２

、本关联交易确定的关联采购价格不高于第三方销售价格，关联销售价格不低于第三方价格，因此，我们认为本次

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自愿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同意此项交易。

审计委员会意见：

协议的签订有利于稳定公司生产经营，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此项交易。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及审计委员会意见；

特此公告。

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９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５９

证券简称：新农开发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５

号

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与农一师电力公司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与农一师电力公司签订电力供应协议

●

交易完成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无影响

●

本次交易还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与关联

人签订的日常关联交易协议期限超过三年的，应当每三年重新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和披露义务。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７

人，实际参加表决

７

人，董事会通过了《关于与农一师电力公司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

案》。 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电力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明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９０６３

万元

经济性质或类型：国有企业

注册地：阿克苏市民主路

主营业务：电力供应、火力、水力发电、机电设备安装、调试、内陆水域养殖、线路安装、电器件购销、供热及其管道安

装、房屋租赁、物业管理、货物运输。

与本企业关系：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三、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供方：农一师电力公司（以下称甲方）

用方：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乙方）

第一条 供应方式

１．１

甲方根据乙方的生产需要，按（年或季度）向乙方供电。

１．２

在同等供应条件下，甲方承诺优先向乙方供应。

１．３

当甲方出现电力供应不足的情况时，甲方应当按不低于其供给任何第三方（包括甲方下属企业）电的比例及条

件，供给乙方。

第二条 收费标准

２．１

甲方收取电费用的标准，应依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一师电力收费标准的规定确定。 甲方承诺甲方向

乙方收取的电费用不高于其向任何第三方（包括甲方下属企业）收取的费用。

２．２

因国家法律、法规或有关政策的变动导致电力收费标准的变动，则按国家规定的变动幅度作相应的调整。

２．３

甲方根据自身的情况决定提高电的收费标准时，应在做出提高收费标准的决定之日起一个月内，以书面形式通

知乙方，并对提高价格标准的具体情况予以说明。

第三条 付款时间

乙方应在接受甲方供应电力后一个月内，支付所用电费。

第四条 违约责任

４．１

甲方未按合同的规定向乙方供应电的，乙方有权拒绝支付用电费用或者要求甲方补供少供部分的电力；并有权

要求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数额为乙方 （年或季度）应当交纳的用电费总额的

２０％

；违约金不足赔偿乙方损失的，甲

方应按照乙方的实际损失数额进行赔偿。

４．２

如因甲方未能及时检修线路或供水供电设备，导致停电，造成乙方设备损坏的，甲方应负责对乙方损坏的设备进

行修复，修复费用由甲方支付；并按照乙方的实际损失数额进行赔偿。

４．３

由于乙方的原因造成甲方对外停能，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承担赔偿责任。 赔偿数额的计算公式为：甲方对外停能

时间内少供能量

×

甲方对外停能当月的上月甲方平均售能单位。

４．４

乙方如不按期缴纳用电费，乙方应向甲方支付逾期付款金额的利息。 利息按一年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

第五条 协议有效期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为了稳定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电力供应，与农一师电力公司签订供电协议，协议的定价以市场为依据，供电价格不高

于任何第三方价格，交易双方遵循了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未损害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及公司的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及审计委员会意见

独立董事意见：

１

、本关联交易事项的审批程序是合法的，经公司四届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２

、本关联交易确定的关联交易价格为市场价格，不高于任何第三方价格，因此，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

公平、自愿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同意此项交易。

审计委员会意见：

协议的签订有利于稳定公司生产经营，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此项交易。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及审计委员会意见；

特此公告。

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９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５９

证券简称：新农开发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６

号

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收到独立董事刘俊浩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刘俊浩先生根据教育部有关规定，

结合其工作实际情况，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同时一并辞去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刘俊浩先生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由于刘俊浩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成员少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因此，根据

相关规定，刘俊浩先生的辞职报告应当在公司股东会选举出接任独立董事填补因其辞职产生的空缺后方能生效，在辞职

报告尚未生效之前，刘俊浩先生仍应当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其职责。

公司董事会对刘俊浩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按时参会并按规定发表独立意见，充分发挥独立董事在公司治

理中的积极作用给予肯定，对其以专业的知识，独到的见解为公司提供指导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９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７２

股票简称：中航电子 编号：

２０１１

———

３７

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公告了“中

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由于本次

临时股东大会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本公司再次公告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１３

：

３０

至

１５

：

００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二）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京顺路

５

号曙光大厦

Ａ

座

７０４

会议室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

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

权。

（六）投票规则：投票表决时，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同一股份只能

选择现场投票或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络投票中的一种，不能重复投票。同一表决权

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表决结果为准。

（七）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全体本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附后）；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任的中介机构代表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 议案名称

序号 议案名称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２．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２

发行方式

２．３

发行数量

２．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２．５

定价基准日

、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２．６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２．７

上市地点

２．８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２．９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滚存利润的安排

２．１０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３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预案的议案

４

关于本次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５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６

关于审议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７

关于公司与中航科工关联交易的议案

８

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有关事项的议案

８．１

公司与中航工业签署

《

产品

、

原材料购销框架协议

》

８．２

公司与中航工业签署

《

综合服务框架协议

》

８．３

公司与中航工业

、

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

《

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

（二） 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已经分别由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六次会议、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八次会议、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召开的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时公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公告股东大会资料。

（三）特别强调事项

公司股东既可参与现场投票，也可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９

：

００

至

１１

：

３０

、

１４

：

００

至

１７

：

００

（休

息日除外），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９

：

００

至

１１

：

３０

。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须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１１

：

３０

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 未在规定时间内办理登记手续的，视为放弃出席会议资格。

（三）登记地点：公司证券事务部

（四）现场会议登记手续：

１

、拟出席现场会议的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

续，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和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手续。

２

、拟出席现场会议的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或法定

代表人证明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３

、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将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寄送或传真至公司证券

部，以办理登记手续。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一） 证券投资基金参与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应在股权登记日后两个工作日内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报送用于网络投票的股东账户； 公司其他股东利用

交易系统可以直接进行网络投票，无需提前进行参会登记。

（二）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上海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三） 投票代码：

７３８３７２

；投票简称：中航投票。

（四）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股票；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申报价格，具体如下：

（

１

）如投资者对上述全部议案统一表决，则以

９９．００

元代表全部议案；

（

２

）如投资者对上述议案分别表决，则以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

行股票条件的议案”）进行表决，以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

案”），以

２．０１

元代表对议案

２

的子议案

２．１

（“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进行表决，以此类推。

具体如下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全部议案 表示对以下

“

议案

１”

至

“

议案

８”

所有议案统一表决

９９．００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２．００

２．１

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２．０１

２．２

发行方式

２．０２

２．３

发行数量

２．０３

２．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２．０４

２．５

定价基准日

、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２．０５

２．６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２．０６

２．７

上市地点

２．０７

２．８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２．０８

２．９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滚存利润的安排

２．０９

２．１０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２．１０

３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预案的议案

３．００

４

关于本次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４．００

５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

案

５．００

６

关于审议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６．００

７

关于公司与中航科工关联交易的议案

７．００

８

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有关事项的议案

８．００

８．１

公司与中航工业签署

《

产品

、

原材料购销框架协议

》 ８．０１

８．２

公司与中航工业签署

《

综合服务框架协议

》 ８．０２

８．３

公司与中航工业

、

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

《

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 ８．０３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４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５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６

、投票举例

以“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为例。

①

如投资者对该议案投同意票，则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委托股数

７３８３７２

中航投票 买入

２．０１

元

１

股

②

如投资者对该议案投反对票，则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委托股数

７３８３７２

中航投票 买入

２．０１

元

２

股

③

如投资者对该议案投弃权票，则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委托股数

７３８３７２

中航投票 买入

２．０１

元

３

股

（五） 计票规则

对单项议案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包含该议案的议案组的表决申报， 对议案组的表决

申报优先于对全部议案的表决申报。

五、投票注意事项

（一）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二）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三）对同一议案的多次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六、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 系 人：朱立志 蔡昌滨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４４０９８０８

传 真：

０１０－８４４０９８５２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京顺路

５

号曙光大厦

Ａ

座

７０５

室

邮 编：

１０００２８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的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三）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

事件，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特此公告

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９日

附件：

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或本单位）出席中航航空电子

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或本单位）按以下方式行

使表决权：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２．１

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２．２

发行方式

２．３

发行数量

２．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２．５

定价基准日

、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２．６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２．７

上市地点

２．８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２．９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滚存利润的安排

２．１０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３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预案的议案

４

关于本次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５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

的议案

６

关于审议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７

关于公司与中航科工关联交易的议案

８

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有关事项的议案

８．１

公司与中航工业签署

《

产品

、

原材料购销框架协议

》

８．２

公司与中航工业签署

《

综合服务框架协议

》

８．３

公司与中航工业

、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

《

关联交易

框架协议

》

注

：

１

、

上述审议事项

，

委托人可在同意

、

反对或弃权方框内划

“

○

”，

作出投票表示

；

每项为单选

，

多选无效

。

２

、

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表示

，

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

３

、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

、

复印件或按上述格式自制均有效

。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委托人营业执照号

（

或身份证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受托人签名

（

盖章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委托期限

：

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注

：

自然人股东签名

，

法人股东盖公章

股票简称：内蒙华电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６３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４２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电价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本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近日， 公司收到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转发的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关于调整内蒙古西部电网电价的通知》（内发改价字［

２０１１

］

３４４８

号文），通知中涉及

本公司所属电厂的主要情况如下：

一、适当提高上网电价

为疏导煤炭价格上涨对发电成本的影响，适当调高燃煤发电企业上网电价，内蒙古

西部电网统调燃煤机组（含热电联产机组）上网电价提价标准（含税，下同）为每千瓦时

２．３

分钱。内蒙古西部电网燃煤机组脱硫标杆上网电价调整为每千瓦时

０．３１０９

元。未安装

烟气脱硫设施的机组，上网电价在上述电价基础上每千瓦时扣减

１．５

分钱。

二、适当提高销售电价

内蒙古西部电网向京津唐电网送电价格提高到每千瓦时

０．３７５

元 （含脱硫加价），其

中东送电厂对应的东送电量上网电价提高每千瓦时

２．３

分钱。 内蒙古西部地区向京津唐

电网直接送电的电厂上网电价提高到每千瓦时

０．３７３１

元（含脱硫加价）。

三、上述电价调整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起执行。

特此公告

二Ｏ一一年十二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７３

证券简称：联信永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２

北京联信永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联信永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在筹划股权激励事宜， 为避免引

起股票价格波动，保护投资者利益，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开市起停牌，待刊登相关公告后，最迟不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开市起复牌。

特此公告。

北京联信永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９日

�������证券代码：

000413

证券简称：宝石

A

公告编号：

2011-036

200413

宝石

B

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正在筹划定向增发事项， 由于此定向增发事项需沟通的

部门和环节较多，相关事项正在协商进行中。 为切实维护投资者利

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公司预计将于五个交易日内公告相关进展

情况并复牌。

特此公告。

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９日

易方达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上市交易提示性公告

易方达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开始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证券简称：创业板，证券代码：

１５９９１５

。 经基金托

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易方达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０．８０９９

元，上市首日以该

基金份额净值

０．８１０

元（四舍五入至

０．００１

元）为开盘参考价，并以此为基准设

置涨跌幅限制，幅度为

１０％

。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２５

证券简称：濮耐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２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短期融资券注册申请获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经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拟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

协会申请注册发行

４

亿元人民币的短期融资券。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６

号）及相关内容。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

易商协会”）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２０１１

］

ＣＰ２７３

号）】（以下简称

《通知书》）。交易商协会接受了公司的短期融资券注册。《通知书》明确：公司

发行短期融资券核定注册金额为

４

亿元人民币，注册额度自通知书发出之日

起

２

年内有效。 首次发行应在注册后

２

月内完成，后续发行应提前

２

个工作日

向交易商协会备案。本次短期融资券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

特此公告。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１２－０８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１７

证券简称：天津港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９

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合营公司变更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召开六届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收购天津港

（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天津港实华原油码头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的议案》。 天

津港实华原油码头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按照相关规定完成工商登记变

更工作，换领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５５

证券简称：万东医疗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０

北京万东医疗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华润医药集团股权结构发生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近日本公司接控股股东北京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药集

团”）的通知，持有北药集团

４９％

股权的北京医药投资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北药投资”），其母公司北京医药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药

控股”）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华润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华润医药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医药集团”）签署协议，北药控股以持有的北药投资

１００％

股权取得华润医药集团定向发行的

２８％

股权。

此次换股完成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未

发生变更，仍为中国华润总公司。

特此公告。

北京万东医疗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１２月９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２８

证券简称：

＊ＳＴ

昌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４０

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接获赣州工业投资集团公司来函， 近期有媒体报道涉及我公司控

股股东股权转让相关情况， 赣州工业投资集团公司正对媒体报道的涉及事

项进行内部核查，公司股票申请停牌。 待有关情况核查清楚公告后，公司股

票恢复交易。

特此公告

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十二月八日


